
國立旗美高中 114學年度優質化輔助方案入學獎學金實施辦法 
114 年 4 月 10 日行政會議通過 

一、 依據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優質化輔助方案辦理。 

二、 目的 

(一)吸引優秀學生選擇本校就讀，提升在地人才培育。 

(二)鼓勵學生在校期間持續追求卓越，發揮潛能。 

三、承辦單位 

教務處註冊組。 

四、辦理日期 

自 114 年 8月至 115 年 7月止。 

五、實施對象 

以完全免試(完免)、免試(大免)第一志願群及體育班特招應屆入學本校，且

符合條件之新生，不含續招學生。 

六、實施內容 

(一)一般入學獎勵： 

凡入學本校之新生，可獲 1,000 元獎學金。 

(二)績優獎學金： 

依第一學期第一次段考成績核定，分科別實施： 

1. 職業類科： 

各班班排前 5名，可獲 5,000 元獎學金。 

各班班排第 6-10 名，可獲 3,000 元獎學金。 

2. 普通科(不包含體育班)： 

校排前 25 名，可獲 5,000 元獎學金。 

校排第 26-50 名，可獲 3,000 元獎學金。 

(二)運動績優入學獎學金： 

1.對象：體育班 

2.依國中籃球、跆拳、軟式網球等運動成績，由體育發展委員會評選：  

各專項最優 1名，獲 5,000 元獎學金。 



各專項次優 2名，獲 3,000 元獎學金。 

(三)獎學金領取限制： 

1.上述「一般入學獎學金」、「績優獎學金」、「運動績優入學獎學金」及「國

教署就近入學獎學金」擇優領取，不可重複領取。 

2.本獎學金中「一般入學獎學金」與「績優獎學金」與「完全免試入學獎學

金」發放標準相同，以不重複領取為原則。 

3.若學生於學期中辦理休學或轉校，取消獲獎資格。 

七、實施方式 

(一)宣導方式： 

1. 配合至學區國中辦理宣導，說明獎學金辦法，並透過招生文宣發送至國

中家長、師生及社區。 

2. 國中教育會考期間，於考生家長休息區提供宣導文宣。 

(二)名單篩選與獎學金發放： 

註冊組統計相關成績後，列出符合資格學生名單，送交「獎助學金審查小

組」審查，核定後發放獎學金。 

(三)追蹤輔導： 

建立獲獎學生追蹤輔導名冊，定期追蹤學習表現，必要時召開個案輔導會

議，提供學習與生活建議。 

八、預期效益 

(一)增加學區國中與本校的交流機會，提高學區學生及家長對本校的認同感

與信任度。 

(二)增加就近入學學生人數，吸引學業及體育優秀人才選擇本校就讀。 

九、獎助學金發放金額及名額由「獎助學金審查小組」進行審查，該小組成員

由校長、教務主任、學務主任、實習主任、輔導主任、總務主任、圖書館主

任、導師代表及註冊組長等組成。 

十、本實施計畫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